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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121

证券简称：卓然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3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2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

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5年9月2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

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回避票1票。

其中关联董事张军先生回避了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8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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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日：2025年9月24日

● 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数量：644.70万股，占当前公司股本总额的2.76%

●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激励计划” ）规定的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5年9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以2025年9月24日为授予日，以6.2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53名激励对象授予644.70万股限制性股票。现将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权益授予情况

（一）本次权益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

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事项进行核

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5年7月16日至2025年7月2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类别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2025年7月

2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2025-032）。

3、2025年8月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25年8月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34）。

5、2025年9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

（二）本次授予事项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次授予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事宜一致，不存在差异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2、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监事会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条件是否成就进行核查，监事会认为：

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

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进行核查，监事会认为：

公司确定的本激励计划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日为2025年9月24日，并同意以6.2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53名

激励对象授予644.70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5年9月24日

2.授予数量：644.70万股，占当前公司股本总额的2.76%

3.授予人数：53人

4.授予价格：6.28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行使权益期限或安排情况。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注销之日

止，最长不超过36个月。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 且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

比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易日，其中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获得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

属：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15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

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④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如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归属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

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止

50%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

而增加的权益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属前不得转让、质押、抵押、担保或偿还债务等。 届时，若相应部

分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权益亦不得归属。

归属期内，满足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可由公司办理归属事宜；未满足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或

激励对象未申请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不得递延。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

时股本总额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张军 中国

董事、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690,000 10.70% 0.30%

张锦华 中国 副总经理 680,000 10.55% 0.29%

马利峰 中国 副总经理 675,000 10.47% 0.29%

吴玉同 中国 财务总监 395,000 6.13% 0.17%

展益彬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203,000 3.15% 0.09%

二、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48�人） 3,803,984 59.00% 1.63%

合计 6,446,984 100.00% 2.76%

注：:

1、本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2、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超过本

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

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权益

的，由董事会对授予数量作相应调整，可以将激励对象放弃的权益份额调整到预留部分或在激励对象之

间进行分配， 但调整后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

3、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规定，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卓然工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4、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认为需要被激

励的其他人员，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人员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5年9

月24日，同意公司以6.2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53名激励对象授予644.7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根据核查，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四、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

的相关规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并于2025年9月24日用该模型对授予的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按照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预测算。

（1）标的股价：12.69元/股（公司授予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授予日至每期首个归属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20.0039%、16.9323%（分别采用上证指数最近12个月、24个月的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50%、2.10%（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2年存款基准利率）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

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

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预计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6,446,984 4,245.34 792.58 2,646.49 806.28

注：1、上述表格中合计数与分项数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导致。

2、上述预计结果并不代表本激励计划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与实际授予日情况有关之

外，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因实施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

告为准。

经初步预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

效期内各年扣非净利润有所影响。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公司核

心管理、技术和业务人才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将对公司长期业绩提升发

挥积极作用。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的确

定、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

次激励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88121

证券简称：卓然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4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2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的

通知。 于2025年9月24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

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意见：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本次激励计划授予

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确定的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

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5年9月24日，并同意以6.2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53名激励对象授予644.7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特此公告。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200

证券简称：

*ST

苏吴 公告编号：临

2025-114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暨退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存在多重退市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切勿盲目跟风炒作，避免因公司股价波动造成投资损失。

● 2025年7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58号），认定公司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2020-2023年年

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 公司目前存在控股股东大额资金占用尚未解决、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全部冻结、医美产品独家

代理权仲裁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等多重风险，同时存在财务类退市、面值退市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等多重

退市风险。

● 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亏损。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41.78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281.63%。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存在面值退市风险。 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8个交易日低于人民币1元，如果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一、公司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

2025年7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58号），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4日披露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64）。上述事项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5.2条第

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7月14日起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根据中国证监会正式的处罚决定书

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存在财务类退市风险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被年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条第（三）项规定财务类退市的情形，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5-032）。

三、大额资金占用尚未解决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形，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

字〔2025〕58号），截至2023年末，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169,260.71万元。 截至目前，

资金占用情况尚未解决，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经营风险

1、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公司122,795,762股股份已全部处于质押/司法

标记/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状态，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4日、8月

16日、9月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亏损。 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41.78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281.6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披露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3、公司存在面值退市风险。 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8个交易日低于人民币1元，如果连续20个交易

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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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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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吴 公告编号：临

2025-113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孙公司重大仲裁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Regen� Biotech,� Inc.就其与达透医疗之间的经销合同纠纷事宜提出的反请求，仲裁院已受

理，尚未开庭审理。

● 本次仲裁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最终仲裁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仲裁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实际

影响以仲裁院最终仲裁结果为准。

一、仲裁基本情况

1、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孙公司达透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达透医疗” ）就Regen� Biotech,� Inc.违约事项向深圳国际仲裁院（下称“仲裁院” ）提起

仲裁，并于2025年8月7日获得仲裁院受理立案，案件号：（2025）深国仲涉外受8781号。达透医疗仲裁请

求确认《独家代理协议》有效并继续履行，若上述仲裁请求未得到支持，初步索赔损失人民币16亿元，并

保留根据案情进展及其他相关因素对前述索赔金额进行调整的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

12日披露的 《关于就Regen� Biotech, � Inc. 违约提起仲裁并被受理立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82）。

2、2025年9月10日，达透医疗收到仲裁院决定书[（2025）深国仲涉外受8781号]，紧急仲裁员对达

透医疗申请的临时措施请求作出了决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披露的《关于仲裁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07）。

二、仲裁进展情况

2025年9月23日，达透医疗收到仲裁院反请求受理通知[（2025）深国仲涉外受8781号-6]，仲裁院

决定受理Regen� Biotech,� Inc.就其与达透医疗之间的经销合同纠纷事宜提出的反请求申请。

反请求主要内容：

1、裁决确认达透公司在中国大陆区域（不含港澳台地区）的AestheFill产品的独家代理权终止；

2、 裁 决 确 认 作 为 《关 于 AestheFill 独 家 代 理 权 转 让 协 议 》 附 件 的 EXCLUSIVE�

DISTRIBUTORSHIP� AGREEMENT� (Fourth� Revised� Agreement)及其2021年1月15日和2021年

12月22日修订案解除；

3、裁决达透公司补偿Regen� Biotech,� Inc.因办理案件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保

全费、差旅费等；

4、裁决达透公司承担本案仲裁费。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仲裁尚未开庭审理，最终仲裁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仲裁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实际影响以

仲裁院最终仲裁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本次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目前， Regen� Biotech,� Inc.未履行仲裁院紧急仲裁员作出的决定，公司仍无法正常继续

销售AestheFill。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风险提示

1、2025年7月13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25〕58号），认定公司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2020-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触及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7月14日起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存在面值退市风险。 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8个交易日低于人民币1元，如果连续20个交易

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3、公司股票存在多重退市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切勿盲目跟风炒作，避免因公

司股价波动造成投资损失。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588

证券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

2025-076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63,452,14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7.30%。本次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李卫国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28,640,000股，约占

其个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48.83%。

● 本次李卫国先生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业务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6,5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43%，约占其个

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2.47%。

今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通知，李卫国先生于2025年9月23日，将其质押给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6,

5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详情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李卫国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6,5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4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3%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9月23日

持股数量 263,452,149股

持股比例 17.3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28,64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8.8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45%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李卫国先生后续将根据资金需求确定是否继续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并根据后续质押

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后，李卫国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变动

前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变动

后累计质押数

量（股）

约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

约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李

卫

国

263,452,149 17.30 135,140,000 128,640,000 48.83 8.45 0 0 0 0

合

计

263,452,149 17.30 135,140,000 128,640,000 48.83 8.45 0 0 0 0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588

证券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

2025-075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秋枫路36号院1号楼高能环境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4,889,9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7085

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520,583,257�股， 即总股本 1,523,234,457�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

数 2,651,2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凌锦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长李卫国先生、董事张华振先生、龙少鹏先生、李烨炜女士、独立董事黄常波先生、王竞达女士、刘

力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李卫国先生委托凌锦明先生进行表决；

2、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炯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194,313 99.1439 2,484,820 0.7891 210,792 0.067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389,213 99.2058 2,291,020 0.7275 209,692 0.066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

年度开展套期保

值业务及衍生品

交易业务的 议

案》

37,992,914 93.3750 2,484,820 6.1069 210,792 0.5181

2

《关于公司2025

年度开展套期保

值业务及衍生品

交易业务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

38,187,814 93.8540 2,291,020 5.6306 209,692 0.51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振、赵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

A

公告编号：

2025-058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2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9:15-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德园路288号（德感工业园区）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

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彦平。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会议出席情

况

现场 网络 合计

人

数

代 表 股 份 数

（股）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人

数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人

数

代 表 股 份 数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1.总体出席

情况

1 175,808,982 40.5471 431 2,553,103 0.5888 432 178,362,085 41.1359

2.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

东出席情况

0 0 0 431 2,553,103 0.5888 431 2,553,103 0.5888

（二）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72,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54％；反对898,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6％；弃权9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3,9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569％； 反对898,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827％；弃权9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4％。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39,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64％；反对886,3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9％；弃权1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0,0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292％； 反对886,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166％；弃权1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43％。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3.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45,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8％；反对881,8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4％；弃权1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6,1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681％； 反对881,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403％；弃权1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1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4.00�《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12,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3％；反对907,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7％；弃权14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3,0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716％； 反对907,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352％；弃权14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3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小玲、余雷

（三）结论性意见：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方式和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关于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5-153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Glenmark Specialty

公司签署

瑞康曲妥珠单抗项目授权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 或“公司” ）与Glenmark� Specialty� S.A.（以下简

称 “Glenmark� Specialty” ） 达成协议， 将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类创新药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项目有偿许可给Glenmark� Specialty。

一、许可产品基本信息

瑞康曲妥珠单抗是恒瑞自主研发的以HER2为靶点的抗体偶联药物（ADC），可通过与HER2表达

的肿瘤细胞结合并内吞，在肿瘤细胞溶酶体内通过蛋白酶剪切释放毒素，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从而诱导肿

瘤细胞凋亡。其释放的毒素具有高透膜性，可发挥旁观者杀伤效应，进一步提高抗肿瘤疗效。公司瑞康曲

妥珠单抗已于2025年5月在国内获批上市，适用于治疗存在HER2（ERBB2）激活突变且既往接受过至

少一种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这也是国内首个获

批用于HER2突变NSCLC患者的中国自主研发抗体偶联药物。 此外，瑞康曲妥珠单抗多项临床研究正在

积极推进中。 2025年8月，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阿得贝利单抗和化疗用于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适应

症获得美国FDA孤儿药资格认定。 2025年9月，瑞康曲妥珠单抗用于乳腺癌相关的新适应症上市申报获

国家药监局受理且被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截至目前，瑞康曲妥珠单抗已有9项适应症被国家药监局药品

审评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涵盖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结直肠癌、

胆道癌、妇科恶性肿瘤等疾病领域。 瑞康曲妥珠单抗其他相关情况可参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 《恒瑞医药关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程序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145）。

二、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Glenmark� Specialty隶属于Glenmark� Pharmaceuticals公司，Glenmark� Pharmaceuticals是一

家以研究为主导的全球制药公司， 总部位于印度孟买， 于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 （股份代码：

GLENMARK）以及孟买证券交易所（股份代码：532296）上市，业务涵盖创新药、仿制药及OTC领域，

重点关注呼吸、皮肤及肿瘤学治疗领域。 Glenmark� Pharmaceuticals在四大洲拥有11家世界级生产设

施，业务覆盖80多个国家。 根据Scrip� 100排名，Glenmark� Pharmaceuticals在2023年制药销售额中位

列生物制药公司前100名。

三、协议主要条款

许可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许可人：Glenmark� Specialty� S.A.

（一）许可范围

恒瑞将瑞康曲妥珠单抗在除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美国、加拿

大、欧洲、日本、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

坦、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及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有偿许可给Glenmark�

Specialty。

（二）财务条款

1、首付款

Glenmark� Specialty�将向恒瑞支付1800万美元首付款。

2、里程碑付款

恒瑞有资格获得与注册和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最高可达10.93亿美元。

3、销售提成

根据瑞康曲妥珠单抗在授权范围内的销售情况，Glenmark� Specialty将向恒瑞支付相应的销售提

成。

（三）联合开发和商业化委员会

恒瑞将与Glenmark� Specialty�设立联合开发和商业化委员会，以协调许可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开

发和商业化，双方各向该委员会指派对等人数的不超过2名代表。

（四）协议期限

该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除非根据合同约定提前终止或双方同意续期，该协议将持续到瑞康

曲妥珠单抗的销售提成期限结束为止。

（五）适用法律

本协议受新加坡法律约束并按其解释。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有助于拓宽瑞康曲妥珠单抗的海外市场，为全球患者提供优质的治疗选择，也将进一

步提升公司创新品牌和海外业绩。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与开放合作并重，在内生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

作，实现研发成果的快速转化，借助国际领先的合作伙伴覆盖海外市场，加速融入全球药物创新网络，实

现产品价值最大化，让公司创新产品服务全球患者。

五、风险提示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最终瑞康曲妥珠单抗能否成功在海外获批上市存在一定风险。 此外，协议中所约定的里程碑

款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最终里程碑付款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

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

2025-081

债券代码：

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提前赎回“嘉泽转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自2025年8月26日至2025年9月24日期间已触发“嘉泽转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决定本

次不行使“嘉泽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嘉泽转债” 。

●未来六个月内（即2025年9月25日至2026年3月25日），若“嘉泽转债” 触发赎回条款，公司均不

行使赎回权利。 以2026年3月26日为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若“嘉泽转债”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届时公司

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提前赎回权利。

自2025年8月26日至2025年9月24日，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3.06元/股的130%，即3.978元/股，已触发“嘉泽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512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发行

了13,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30,0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14号文同意，公司13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

于2020年9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债券代码“113039” 。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嘉泽转

债”自2021年3月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嘉泽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3.57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3.06元/股。

二、可转债赎回条款与触发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

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5年8月26日至2025年9月24日，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3.06元/股的130%，即3.978元/股，已触发“嘉泽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根据《募

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

或部分未转股的“嘉泽转债” 。

三、公司不提前赎回“嘉泽转债”的决定

2025年9月24日，公司召开三届四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嘉泽转债” 的议

案》。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0年8月24日至2026年8月23日。 鉴于

目前公司发行的“嘉泽转债” 尚未到期，且公司资金已有项目建设等支出安排，综合考虑当前市场情况

及公司实际，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嘉泽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嘉泽转债” 。 且未

来六个月内（即2025年9月25日至2026年3月25日），若“嘉泽转债” 触发赎回条款，公司均不行使赎回

权利。

四、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

个月内交易该可转债的情况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均未交易“嘉

泽转债” ；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均未交易“嘉泽转债” 。

（三）截至目前，上述主体均未持有“嘉泽转债” ，不存在披露上述主体减持可转债计划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以2026年3月26日为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若“嘉泽转债”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

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提前赎回权利，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相关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嘉泽转债”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951-5100532

联系传真：0951-5100533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